文社文函〔2012〕151号

文化部 中央文明办关于开展2012年

“春雨工程”——全国文化志愿者边疆行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文明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广播电视局、文明办，各计划单列市文化局、文明办，文化部各直属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大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援助力度，推动文化志愿服务活动深入开展，文化部、中央文明办决定，2012年继续开展“春雨工程”——全国文化志愿者边疆行（以下简称“文化志愿者边疆行”）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党的民族工作方针，围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主题，以满足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加强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供给和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文化志愿服务在支持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和内地各民族间文化交流交往交融，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二、基本原则  

（一）政府主导、志愿服务。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组织全国文化系统，动员社会各界力量，面向边疆民族地区积极开展文化志愿服务，把“奉献他人、提升自己”的志愿理念渗透到工作全过程。

（二）需求导向、项目带动。针对边疆民族地区群众文化需求和基层文化建设需要，精心策划实施文化志愿服务项目，实现供需有效对接。通过实施项目推动各民族文化交流，带动边疆民族地区文化艺术繁荣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

（三）深度服务、注重实效。重点围绕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内容建设，坚持“走进去”和“请出来”相结合，坚持“输血”与“造血”相结合，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切实增强服务效果。

三、主要内容和工作目标

（一）主要内容：“文化志愿者边疆行”以“大讲堂”、“大舞台”、“大展台”为基本载体，通过双向互动形式，搭建内地与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帮扶与交流平台。

1.大讲堂。针对边疆民族地区迫切需要文化智力支持和培训服务的实际情况，组织文化专家学者、艺术人才和技术人才等高水平文化志愿者，赴边疆民族地区开展专题讲座、文化策划、文艺辅导、技能培训等服务；以内地省（市）为培训基地，为边疆民族地区培养基层文化骨干。

2.大舞台。根据边疆民族地区风俗习惯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特点，组织文化志愿者深入边疆民族基层地区，为群众提供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文艺演出；利用内地文化设施资源，为边疆民族地区优秀文艺团队到内地演出提供便利；通过巡演、汇演的方式，发现和培育边疆民族地区文艺精品，推动边疆民族地区文艺繁荣发展。

3.大展台。着眼于让各族群众更好地了解我国文化发展成就和民族特色文化，采用实体与网络、固定与流动相结合的方式，组织文化志愿者在边疆民族地区开展文化展览和艺术采风活动；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传播手段，为边疆民族地区提供数字文化服务，支持优秀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交往交融。

（二）工作目标：2012年计划实施50个左右文化志愿服务项目，招募1000名左右文化志愿者，总计提供不少于100场次演出、100场次培训讲座和10个主题展览；邀请600名左右的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文化工作者到内地演出、交流和培训。

四、组织机构

“文化志愿者边疆行”工作由文化部和中央文明办主办，各省（区、市）文化厅（局）、文明办和文化部直属单位承办。文化部、中央文明办成立全国文化志愿者边疆行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文化志愿者边疆行”工作的宏观指导、监督和协调，办公室设在文化部社会文化司（简称“文化志愿者边疆行”办公室）。各省（区、市）文化厅（局）会同同级文明办成立相应工作机构，负责本地区“文化志愿者边疆行”工作的具体实施。

五、实施步骤

“文化志愿者边疆行”采取项目化方式进行。实施步骤如下：

（一）提出供需。边疆民族省（区）文化厅（局）结合实际提出需求项目，内地省（市）（含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城市）文化厅（局）和文化部直属单位根据自身文化资源特点和优势提出供给项目并向“文化志愿者边疆行”办公室申报。

（二）项目对接。“文化志愿者边疆行”办公室根据各地申报的需求、供给项目，召开项目对接会，进行充分论证和双向选择，确定项目名单和承办单位。

（三）签订协议。根据对接成果，承办单位签订项目协议并制定实施方案，组织开展有关筹备工作。
（四）组织实施。举办2012年“文化志愿者边疆行”启动仪式，各承办单位组织文化志愿者开展文化志愿服务。
（五）督导评估。文化部、中央文明办对文化志愿服务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跟踪督导，并在项目完成后进行综合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一定奖励。

六、项目申报

（一）申报单位

以省级文化厅（局）、计划单列市文化局、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城市文化局和文化部直属单位为主。边疆民族地区包括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广西、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四川省甘孜藏族羌族自治州。

（二）申报要求

各申报单位要按照“大舞台”、“大讲堂”和“大展台”3种形式申报项目，鼓励捐赠文化资金和文化产品；内容设计上要符合边疆民族地区群众文化需求，紧贴时代主题，凸显民族特色，突出群众性和互动性，鼓励设计小型轻便、规模适度、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项目；服务区域要以基层为主，鼓励向边境市、县、乡、村和少数民族群众聚集地区倾斜；项目预算要体现真实完善、厉行节约、注重绩效的原则。经费主要由承办单位解决，文化部、中央文明办综合考虑项目内容、服务形式、服务区域、实施效果等因素给予经费补助和奖励。

（三）申报程序

项目申报单位负责收集研究本地区本单位供需项目并进行初选；对符合条件的项目（数量不限）须填写《2012年“春雨工程”——全国文化志愿者边疆行项目申报表》（见附件1）并加盖公章后上报“文化志愿者边疆行”办公室。

七、文化志愿者招募程序

文化志愿者是指具有文化艺术才能，热心文化事业，自愿奉献时间和精力，为文化事业繁荣、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公益性文化艺术服务的人士。文化志愿者招募采取公开招募、单位推荐和集体招募等多种方式进行。

（一）内地省（市）文化厅（局）和文化部直属单位设立文化志愿者招募办公室，制定招募办法，面向社会发布招募公告。

（二）申请人自愿向文化志愿者招募办公室提出申请，填写《文化志愿者申请登记表》（参考样式见附件2）。

（三）文化志愿者招募办公室对申请人进行审核，审核合格后接收为文化志愿者并将相关材料报“文化志愿者边疆行”办公室备案。

八、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各地文化厅（局）、文明办要将“文化志愿者边疆行”工作纳入本地区本单位文化援藏、援疆和对口支援其他边疆民族地区工作的总体计划，明确专人负责，确保工作落实；要及时传达通知要求，广泛动员本地区本单位积极参与；要与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相结合，将“文化志愿者边疆行”工作作为创建内容一并检查督导和验收，统筹推进实施。

（二）加强保障。各地文化厅（局）要会同有关部门在经费投入方面给予必要支持，积极争取各级财政投入和社会赞助，为工作开展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保障；要在食宿、场地、交通等方面为志愿者开展文化服务提供必要条件，保障志愿者安全，确保活动顺利进行；要做好志愿者选拔、体检和岗前培训，并办理相关保险。
（三）做好宣传。各地文化厅（局）、文明办要制定宣传工作方案，协调当地新闻单位对“文化志愿者边疆行”工作情况进行宣传报道，并及时总结好做法、好经验，主动报送信息，加强工作交流，宣传先进典型；要对项目实施全过程进行跟踪和指导，注意收集保存工作档案和影音资料，以备评估组检查。
为保证2012年“文化志愿者边疆行”工作顺利开展，请各省（区、市）文化厅（局）和有关单位务必于2012年2月29日前将《2012年“春雨工程”——全国文化志愿者边疆行项目申报表》（一式两份，附电子版）报送“文化志愿者边疆行”办公室。
联系人：文化部社会文化司少数民族文化处  

关红雯  王晓松  刘亚东  

电  话：010-59881733  59881726  59881777

E-mail：swsmwc@sina.com

特此通知。

附件：1．2012年“春雨工程”——全国文化志愿者边疆行项目申报表

      2．文化志愿者申请登记表（参考样式）

              文化部          中央文明办

二○一二年二月十日

附件1：

2012年“春雨工程”——全国文化志愿者边疆行项目申报表

申报单位（盖章）：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形式
	

	项目预算
	
	实施时间
	

	实施地点
	
	志愿者（服务对象）
人数
	

	项目负责人
	
	职    务
	

	项目联系人
	
	联系方式
	

	项目描述（200字）
	

	项目
预算

明细
	


注：1、申报单位为省级文化厅（局）、计划单列市文化局、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城市文化局和文化部直属单位。

2、项目类别分为供给和需求两类，项目形式分为大舞台、大讲堂、大展台3种。

3、实施时间具体到年月，实施地点具体到市、县级。
附件2：

文化志愿者申请登记表

（参考样式）

	姓  名
	
	性  别
	
	照片

	民  族
	
	出生年月
	
	

	职  业
	
	健康状况
	
	

	工作单位及地址
	

	家庭住址
	

	身份证号码
	

	联
系

方

式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文艺专长
	

	申请人承诺
	我志愿成为一名文化志愿者，我自觉传播先进文化，践行志愿精神，促进文化交流，为丰富边疆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高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贡献力量。
申请人签名：

	组织机构审核意见
	



抄送：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城市文化局、文明办。

文化部办公厅                            2012年2月13日印发
初校：刘  剑    终校：刘亚东


—1—


